
评价项目概况

企业名称 永康市博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 永康市博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胶水生产项目安全现状评价报告

项目概况

永康市博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（原永康市隆升胶水厂，营业执照于 2023

年 12月 08日进行变更）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街道白云工业功能分

区云三路 7 号内 3 幢 3-4号，法定代表人：许国军，公司成立于 2019年 12

月 23日，主要经营胶水的生产和销售。

企业目前在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街道白云工业功能分区云三路 7号

内 3幢 3-4号设有胶水生产场所，使用聚脂多元醇、聚醚多元醇、二氯甲烷、

多亚甲基多苯基多异氰酸酯（以下简称“黑料”）、碳酸钙和蓖麻油等原材料生

产胶水，该项目涉及危险化学品二氯甲烷的储存及使用。

根据《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（2022年修订）》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

次会议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：“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应当在投产之

日起六个月内，委托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条件的机构，对本企业安全生产条件

进行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并按照规定备案。安全评价每三年进行一

次”，以及根据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非许可化工医药企业安全专项整

治的通知》（浙应急危化〔2023〕95号）、《金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

于开展非许可化工医药企业再排查再整治的通知》文件的要求：对其他的非

许可化工医药企业，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全厂总平面布置图、

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、生产装置（储存设施）平面布置图、气体检测平面布

置图等，并提出具体问题和整改方案。需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价单位完成

全厂安全评价。企业已委托陕西天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出具

了总平面布置图、生产车间设备布置图及有毒气体探测器布置图，现委托我

公司对其胶水生产项目进行安全现状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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